
沁法办 〔2017〕号

沁水县人民法院

关于跨域立案工作规范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跨域立

案诉讼服务改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及联

动办理”的指示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跨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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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服务工作规范》、《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跨域立案工

作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跨域立案是指对属于异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一

审民商事、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向就近

的中、基层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由人民法院为其提供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由管辖法院决定是否登

记立案的服务。

第二条 本院对一审民商事、行政和申请执行案件，向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跨域立案服务。

第三条 本院通过张贴公告、电子显示屏发布、发放宣

传手册、口头释明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积极引导申请跨域

立案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通过山西移动微法院、向全国

任何一家法院提交跨域立案申请。

第四条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跨域立案”服务窗

口，指定专人负责跨域立案及与其他人民法院的跨域立案协

作工作。在醒目位置公布跨域立案服务范围、工作制度和工

作流程，并配备公用移动终端、投屏显示器、扫描仪、彩色

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等设备。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本院诉讼服务大厅

跨域立案窗口申请跨域立案，负责跨域立案的工作人员通过

山西移动微法院的手机移动端、电脑端进行申请，管辖法院

在法院内网电脑端办案系统“网上立案管理”功能模块审

核。

第六条 当事人通过本院向管辖法院提交跨域立案申



请的，本院应当将当事人提供的起诉（申请）材料扫描或拍

照后，通过山西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功能模块推送至管

辖法院，即视为当事人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第七条 本院工作职责：

（一）代为核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和与之相关的证明材料。

（二）代为核对起诉、自诉、申请材料是否材料齐全，

材料齐全的，全部推送至管辖法院网上立案系统;材料明显

不齐全的，向当事人释明应当补齐的材料；当事人拒绝补齐

并坚持提交申请的，在告知后果后，推送现有材料，并注明

情况。

（三）本院应当代为接收起诉状、申请书、授权委托书

及与之相关的证明材料的原件，向当事人出具《讼材料收取

清单》，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电子送达或者邮寄送迖方式，

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诚信诉讼承诺书》，并两个工

作日内，一并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寄送管辖法院。

对下列起诉，本院不接收材料：违法起诉或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的；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等依

法应当不予登记立案的情形。

第八条 对本院与管辖法院均有管辖权的案件，本院与

管辖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不得争抢管辖或推诿管

辖。

第九条 本院应当引导当事人通过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



纷。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将其签署的《诉前调解申请书》推

送给管辖法院，由管辖法院开展诉前调解。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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